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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6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10 年 6 月 23 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 2010 年 6 月 14 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马赫杜姆·沙阿·马哈茂德·库

雷希阁下的信(见附件)。请将该信及其附文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06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卜杜拉·侯赛因·哈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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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6 月 23 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谨随信转递巴基斯坦政府对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

告(见 S/2010/191 附文)的评论和意见。 

 请将此信及其附文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马赫杜姆·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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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巴基斯坦政府对巴基斯坦前总理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遇刺问题联

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的评论和意见 
 
 

1.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感谢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定将为巴基斯坦主管

部门开始对策划和实施这一暗杀的那些人进行认真、可信的刑事调查并将他们绳

之以法提供一个基础。 

2. 不过，巴基斯坦政府也希望借此机会提请联合国秘书长注意必须就报告提出

的一些关切。以下分三个部分对这些关切加以解释： 

第一部分 

3. 《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见 S/2010/191，附文，附件)第 2 款(c)项允许

委员自由接触各种信息来源，包括文字材料和物证，自由采访政府和其他机构的

代表以及任何个人，只要其证词是必要的。而《职权范围》第 3 款允许委员会请

求第三国在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或信息方面给予合作。应将有关这些来源、材

料或信息的资料列入报告，以有助于正确理解报告，将其用于各种目的。委员会

本来不仅应根据巴基斯坦政府的请求给予巴基斯坦政府更多时间安排与第三国

的合作，并且委员会自身就本当在这方面作出努力，而且本来还应推迟其报告的

定稿日期，因为这类证据本来可能会对委员会的最终调查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4. 不说明来源的做法导致报告一些部分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有损于其作为一

份真相调查报告的公信力。同样，委员会没有提及采用何种程序性标准进行衡量，

以确定是否将某一文件、材料或信息列入报告。报告中本应列出这类标准，以增

加报告所载调查结果的分量。虽然我们理解处理敏感问题时需要审慎，但在披露

包括文件和口头证据在内的各种信息来源方面的不当保密削弱了报告在公信力

方面的整体价值。 

5. 巴基斯坦政府正在采取必要步骤，以可信的方式调查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

托被暗杀一案。但是，鉴于报告所述内容，需指出下列缺陷，并提出这方面的相

关意见。这些缺陷损害了报告作为一份真相调查报告的公信力，否则本来可以依

靠该报告进行进一步的刑事调查；缺陷如下： 

 (a) 委员会既未提及它所约谈的人的姓名，也未在报告中列出这样的名字供

巴基斯坦调查人员使用； 

 (b) 报告未提及依据委员会审查的口头、记录(音频)或间接证据编写的文件

以及这些文件的可查阅性； 

 (c) 报告未提供委员会打算审查或约谈但却未能审查或约谈的人的任何信

息以及未能这样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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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报告缺少关于委员会成员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约谈个人或证人的方式

方法的程序细节； 

 (e) 报告未表明或提及其在巴基斯坦境外约谈的个人或人员名单； 

 (f) 报告未提供任何关于如何识别和掌握委员会成员在巴基斯坦境内或境

外审查的各种记录或材料的信息； 

 (g) 报告也未提及材料、文件记录或根据个人约谈或证据编写的文件是由委

员会掌握还是已移交联合国办事处供记录和存档，以备巴基斯坦主管部门今后需

要时用于刑事调查。 

第二部分 

6. 巴基斯坦政府还感谢委员会对事实、特别是与事发当天和相关事件有关的事

实作出了非常有系统的记录和按顺序的排列。 

7. 除上述情况外，巴基斯坦政府还对于委员会报告中某些部分以及其中就根据

我们的判断不严格属于《职权范围》框架之内的事项和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有所关

切。巴基斯坦政府深信，委员会成员无意通过这样的意见或评论影响巴基斯坦的

外交政策或长期战略利益。巴基斯坦政府的理解是，即使委员会成员们发表了这

样的意见，也不会减损该报告对我们调查的益处。 

8. 在这方面，巴基斯坦政府愿意提出下列意见供秘书长办公室记录备存： 

 (a) 报告说，开展认真、可信的刑事调查，将罪犯绳之以法，仍是巴基斯坦

当局的职责；巴基斯坦政府完全赞同这一结论； 

 (b) 但是，由于委员会在其报告中陈述的一些事项不够清楚，上述目标难以

实现。虽然就为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提供的安保和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

托被暗杀后进行的刑事调查提出了大量问题，但却未说明这些问题所依据的参考

资料或证明材料。同样，在讨论不同个人的作用时，也未提出任何本可用于报告

所希望的进一步刑事调查的证据或材料。这种证明和相关材料本来有助于确定在

报告中提到的为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提供安保或其他本可挽救她生命的安

排过程中各阶段的个人的责任，现在必须有这样的相关证明材料确定他们应起的

作用或在履行他们职责时的疏忽； 

 (c) 但是，人们关切地注意到，调查委员会成员并未严格按照 2009 年 2 月 2

日秘书长的信(见 S/2010/919，附文)中所提《职权范围》将其调查结果限制在对

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遇刺的“事实和案情”的认定，而是在报告中越权对

巴基斯坦军队(在报告中数处被称为“实权派”或“军队最高指挥部门”)给予了

特别的重点关注。报告中数处就“实权派”发表的评论和意见都无法适当核实，

也未提及任何可以支持委员会成员得出的看法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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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例如，报告第三节的标题是“威胁、责任与可能的罪责”，委员会成员

在该节“评估”了一些关于各实体罪责的“假设”。在一个叫做“来自实权派的

威胁”的副标题下，报告复述了一个未具名来源的看法，认为“实权派……参与

了对她的暗杀行动或对此负有某种责任”。报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没有提到任何资料。没有援引任何文件。没有宣誓证言。这种没有证据证明的看

法对与委员会任务不相干的其他事项产生了不利影响； 

 (e)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方面，委员会的报告都超越了《职权范围》

和任务规定。在第 216 段，一个对所谓实权派加以指控的肤浅判断所依据的证据

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没有实质价值； 

 (f) 巴基斯坦政府认为，委员会成员在不说明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接受消息来

源提出的匿名请求，这样使用酌处权不符合编写该报告的目的，而该报告本应详

细披露它作为依据的消息来源和材料。普遍公认的一项惯例是，在所有实况或真

相调查委员会中，各种消息来源和必要证据的全部细节都应记录在案，以证明调

查结果，而在本案中这一点并未做到； 

 (g) 报告中的一些意见和讨论具有影响区域事务的效果，从而可能会影响到

巴基斯坦在一些敏感双边关系中采取的一贯立场。 

9. 委员会完全忽视了《职权范围》第 3 款对它的授权，其中要求委员会请求第

三国在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或信息以及提供专家方面给予合作。正如报告第

201、第 202、第 203、第 205、第 206、第 207、第 209、第 211 和第 219 段所提，

委员会依赖一些在国际一级运作的组织或一些属于第三国的国际消息来源，例如

英国广播公司、基地组织团体或属于一个邻国(即阿富汗)的阿富汗塔利班、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并试图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消

息来源看起来的确具有相关性，且委员会也依赖了这些来源传播的信息，但委员

会并未行使《职权范围》第 3 款赋予它的权力，而本来是需要对这类第三国的一

些有关主管部门进行约谈的。更何况，巴基斯坦政府已给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有关

人员写了信，并将相关资料提供给了委员会。委员会本应作出更大努力，坚持要

求第三国准许进行约谈和查阅它们的档案或接触它们的有关主管部门以取得直

接证据，而不是依赖报纸或其他证据价值可疑的报道。 

10. 对国际消息来源的详尽查问，本来可能被证明有助于查明与莫赫塔马·贝娜

齐尔·布托遇刺案有关的国际牵连。位于巴基斯坦境外与此事件有某种关联的个

人，在提供关于实际犯罪者和计划执行者的线索方面也同样重要。委员会自身本

应为实现实质正义作出更大努力，与他们接触，要求约谈。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

相关情况是，阿富汗政府曾向巴基斯坦政府表示，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

先生阁下愿于 2010 年 4 月 25 日之前的任何一天在喀布尔会见委员会成员。这一

事实已通报委员会注意。但是，委员会既未会见他，也未在报告中提出不会见他

的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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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巴基斯坦人民的普遍看法和评估是，暗杀一位具有国际地位和名望的领导人

的阴谋，除了可能拥有沟通和资金转移渠道的当地和本国执行者之外，如果没有

国际来源的策划、实施和资助，是不可能得逞的。有鉴于此，委员会被授与了与

第三国接洽的权力。委员会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但随后并未提供这方面的任何

进一步资料。这是委员会这一真相调查报告中的一个缺陷。就为实施暗杀提供资

金、方法和通信手段以及提供必要的后勤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12. 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关切的另一问题是，尤其是针对巴基斯坦军队的没有事实

根据的意见和评论具有影响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声誉和地位的后果，进而会对其官

兵的士气产生不利影响，而他们此刻正在舍命抗击那些不仅对巴基斯坦开战、而

且威胁到世界和平的人。巴基斯坦军队在减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全球威胁方面的

决定性作用得到了所有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赞赏。 

13. 巴基斯坦政府还对报告中暗示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军队之间有关联的某些意

见表示保留。《职权范围》清楚显示，这种评估不属于交给委员会的工作范围。

巴基斯坦政府认为，此种提法有损巴基斯坦军队在其领土上开展反恐行动的方

法、方式和承诺，而这种反恐行动在国内受到欢迎，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

赏和支持。 

14. 同样，报告在不同部分对三军情报局和情报机构被控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过多

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却未得到任何参考资料或证据的支持。报告未能说明其赖以

对三军情报局的作用得出结论的材料、文件和具体约谈活动。无论怎么说，对三

军情报局的历史、宗旨、其过去和现在的作用及其工作领域的意见和评论都与交

给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毫不相干。因此，巴基斯坦政府认为，这些意见同给予委员

会的《职权范围》无甚关联。 

15. 巴基斯坦政府还认为，调查委员会在对各种假设作出“评估”时，没有合理

地行使其酌处权，因为它用过多的篇幅论述与巴基斯坦军队和“实权派”及情报

机构有关的一个假设，而忽略了对其他种种假设的详尽讨论。 

16. 另外，还令巴基斯坦政府感到关切的是，报告中的一些意见和结论可能导致

免除或追究一些个人或实体的罪责，而 2009 年 2 月 2 日秘书长的信中明确提到，

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进行刑事调查。 

第三部分 

17. 鉴于上述情况，在不贬低委员会成员就认定与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遇

刺有关的事实和案情所做诸多良好工作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政府阐明与委员会报

告有关的立场如下： 

 (a) 关于巴基斯坦军队、三军情报局或所谓的实权派的评论和意见只是委员

会成员的看法，不代表经核证的基于事实或证据的认定，在国家和(或)国际组织

的实践中既不应构成先例，亦不能为这方面的某种政治立场提供可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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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巴基斯坦政府坚持认为，报告所列任何评论、意见或调查结果，除了与

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遇刺事实和案情直接有关者外，均不应被视为已认定

了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中任何事项有关的任何事实，也不应影响到巴基斯坦政府

的任何一贯立场； 

 (c) 报告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委员会尽管对属于第三国的消息来源有所提及

和依赖，却未能与第三国接洽或提供一些可靠信息，以查出实施、策划、资助或

唆使暗杀莫赫塔马·贝娜齐尔·布托的任何(如果有的话)国际牵连。委员会在这

方面肯定遇到困难，本应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但遗憾的是，它似乎很少关注这

一方面，却有意把重点放在了国内事务上。调查国际牵连是《职权范围》第 3 款

给委员会所规定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项任务仍未完成，尽管与国内调查组

相比，委员会由于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在进行这种国家间调查方面处于更有利地

位，因为它获得的是全球也可以说是国际授权； 

 (d) 此外，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向秘书长办公室表明一项明确的理解，即报告

所载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评论和意见未经验证和未提供参考来源，不应被任何国家

或机构作为“认定事实”加以使用或采纳，而如果任何国家或机构试图以这些评

论和意见为依据，则此种依据应不具有任何可信度。 

 


